
2021年度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预算项目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项目）

    一、婚前医学检查项目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年全省十项民生工程及19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委办〔2014〕3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卫生厅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实施自愿免费婚检政策的通知》（川财社〔2014〕4号）和《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自愿免费婚前医学检查方案〉的通知》（川卫办发〔2014〕49号）精神，开始实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项目工作。2021年按照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0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平移项目实施方案》通知要求，认真开展婚前医学检查项目工作，全年共计开展免费婚前医学体检7498人，检查率96.25%，较上级下达的85%的目标任务超出了11.25%。资金投入使用情况：按中央、省、市相关民生工程文件,免费婚检按240元/对进行补助，其中省级承担50%，每对补助120元，应拨付44.988万元；市级配套12.5%，每对补助30元，应拨付11.247万元；区级配套37.5%，每对补助90元/对，应拨付33.741万元（其中高新区313.5对，拨区级配套2.8215万元），共计应拨付资金为87.1545万元，拨付比例100%。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自愿免费婚前医学检查项目工作成立了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服务内容、职责分工，制定了服务流程、信息收集和管理、经费结算程序等相关制度和项目绩效评估标准。由区卫健局和妇幼保健院相关人员组建了项目绩效评估专家组，每季度开展项目绩效评估和督导。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21年度自愿免费婚前医学检查项目开展情况良好。
（四）存在主要问题
1.虽然婚检率达到了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但婚前医学检查项目的宣传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群众对婚前医学检查的重要性和相关的医学知识的知晓率仍然不高。
2.婚检医学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以更好地服务于拟婚夫妇。
（五）相关措施建议
1.加大免费婚前医学检查项目的宣传力度，加强项目相关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目标群众对免费婚检的知晓率和认可度。
2.进一步加大对提供婚前医学检查服务的医务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提供更好地服务。
3.为接受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的人群提供个性化指导意见，及时将指导意见书送达被检查人员手中。
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一）基本情况
项目依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0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平移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辖区内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的农村夫妇，包括流动人口计划怀孕夫妇开展主要包括优生健康教育、病史询问、体格检查、临床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风险评估、咨询指导、早孕及妊娠结局追踪随访等共19项服务。2021年度市中区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目标任务数为1410对，实际完成2855人次（其中男1373人次、女1482人次），任务完成率为101.24%。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孕优检查240/对(男性50元/人,女性190元/人），按实际参检人数结算。其中中央配套80%，男补助40元/人、女152元/人，应拨付28.0184万元；省配套5%，男补助2.5元/人、女9.5元/人，应拨付1.75115万元；市配套3.75%，男补助1.875元/人、女7.125元/人，应拨付1.313362万元；区配套11.25%，男补助5.625元/人、女21.375元/人，应拨付3.940088万元。共计应拨付资金为35.023万元，拨付比例100%。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工作成立了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服务内容、职责分工，制定了服务流程、信息收集和管理、经费结算程序等相关制度和项目绩效评估标准。由区卫健局和妇幼保健院组建了项目绩效评估专家组，每季度开展项目绩效评估和督导。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作为一项民生项目，2021年有2855人次计划怀孕夫妇享受到了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通过开展该项工作，使计划怀孕夫妇的优生科学知识知晓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使计划怀孕夫妇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增强。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21年度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开展情况良好。
（四）存在问题
1.基层对孕前优生检查项目的重视不够，对群众的宣传力度不大。今后，希望基层社区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2.对参检群众的随访工作不及时。
（五）相关措施建议
1.开展广泛宣传 推动工作开展
通过镇政府社事办和镇卫生院开辟的宣传专栏、张贴的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单以及妇幼人员的“一对一”面对面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孕前优生健康项目工作的深入宣传，努力提高孕前优生健康知识知晓率，积极组织检查对象参检。
2.认真开展随访工作
相关单位按规定时间到区妇幼保健院领取辖区的一般人群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结果及评估建议告知书，及时送达到了检查夫妇手中。对孕前检查认定有风险的计划怀孕夫妇，加强随访，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了不同的帮助。
三、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
（一）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卫生厅 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 四川省物价局 关于印发《四川省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4］4号）、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0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平移项目实施方案》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四川省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例平包干结算标准的通知）（川医保［2019］2号）文件要求，认真开展计划生育免费技术项目工作。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提供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 有效引导和激励我区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资金使用情况：由省（含中央补助）、市、县（含乡镇）三级财政总体按照3：2：5的比例拨付。2021年共产生费用1.4394元，拨付1.4394元，拨付比例100%。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项目工作成立了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服务内容、职责分工，制定了服务流程、信息收集和管理、经费结算程序等相关制度和项目绩效评估标准。由区卫健局和妇幼保健院组建了项目绩效评估专家组，定期开展项目绩效评估和督导。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21年度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项目开展情况较好。
（四）存在主要问题
1.宣传工作还不到位，部分群众对应享有的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不了解，没有及时获得相关免费的服务。
   2.各项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核算的经费较门诊收费低，不能充分调动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五）相关措施建议
1.加大对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项目的宣传力度，加强项目相关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目标群众对免费计划生育服务的知晓率和认可度。
2.定点医疗机构采用院内激励的方式，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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